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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志鹏　 袁玥

内容提要　 １９８８ 年奈温军人政权被推翻后，缅甸新军人政府执政，自此开始了民族

和解进程。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９ 日，联邦政府抓住时机，与从缅甸共产党武装分裂出来的佤邦

联合军（ＵＷＳＡ）达成了历史性的停火协议，随后双方关系迅速升温，维持和巩固了和平稳

定的局面，从而推动了缅甸政府与其他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签署停火协议。 然而，停火后双

方利益上的冲突性与关系的复杂性仍然突出。 在国家建构的视阈下，缅甸联邦政府推动

的政治整合、武装统合、经济融合的“三合”进程引发了佤邦联合军的不满，军方对佤联军

的容忍度也日益下降。 虽然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领导的民选政府力促全国民族和解进

程，但是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实现根本性妥协的前景依然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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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 年奈温军人政权被推翻后，缅甸新军人政府执政，自此开始了民族和解进程。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９ 日，在缅甸共产党武装瓦解的情势下，缅甸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ＵＷＳＡ，以下称“佤联军”）
达成了历史性的和解，推动了之后与其他民族地方武装的停火进程。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缅甸政

府先后与 １９ 支民族地方武装达成了停火协议。 与此同时，缅甸联邦政府也开始从政治、军事、经济

多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在实践中着手推进国家建构进程。
关于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查尔斯·蒂利将其定义为“国家对于社会的权力进程”。① 国家

建构的概念揭示了两个重要方面：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 国家能力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即汲取能

力、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而国家权力则是通过外部关系得以实现的，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舞

台上所显示出来的权力。② 查尔斯·蒂利侧重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对权力的集中，而这种权力集

中主要通过本土化、内生性的方式实现。 对国家建构的理论概念进行过系统阐述的另一位学者弗

朗西斯·福山则认为“国家建构就是在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的基础上，强化现有的国家制度”。③

福山的界定强调了对国家制度层面的构建，也就是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移植的外生性方式实现

国家建构。 福山认为国家建构包括国家职能范围和国家力量强弱两个关键维度，福山在二者中更加

强调国家力量强弱的重要性，认为建立在良好制度基础上的国家建构是实现民主化的前提条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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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权力垄断和制度建设外，认同塑造也是国家建构的重要层面。 在国家认同感的构建中，政治

（制度）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的三个基本维度。 仅有政治认同，还不足以支撑起

国家认同的大厦，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共同的民族情感是国家认同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①

缅甸的国家构建经历了七十年跌宕起伏的过程。 刘务认为，缅甸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

代民族国家，其民族国家建构还必须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在这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上，利
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统一的市场和经济体系；二是在

主权国家框架内，使国内不同的民族超越对本民族的认同并形成对国族和国家的认同。② 笔者认

为，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前者属于垂直向度上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后者属于

在水平向度上不同的族群和宗教间的认同问题。 长期以来，缅甸政府与国内民族地方武装是缅甸

民族问题的矛盾主体，族群间一致性认同的缺失虽然是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但在缅甸政

府与民族地方武装的关系演化发展的过程中，最核心的动力仍然是垂直向度上双方就权力分配展

开的互动，这也构成了缅甸国家建构的中心场域。
１９８８ 年以降，缅甸国家建构实践中的关键部分可以概括为政治整合、武装统合和经济融合的

“三合”进程，这些进程是塑造缅甸联邦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关系的核心方面。 本文将以这三方面

作为切入点，论证缅甸联邦政府与最大民族地方武装佤联军关系由密切到紧张的震荡变化过程，并
从结构—进程的视角分析这一变化的深层次动因。 最后，笔者认为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执政后大

力推动全国民族和解进程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联邦政府与佤联军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双方

实现妥协的前景依然黯淡。

一、国家建构中的政治整合———从“信任红利”到“信任赤字”

（一）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信任红利”的初步显现

佤联军是与缅甸政府实现停火的第一波民族地方武装之一。 出于实现结束内战，实现和平的

基本愿望，同样也出于拉拢佤联军打击其他民族地方武装的现实需要，停火实现以后缅甸政府给予

了佤联军较多的自治权。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缅甸政府将佤联军辖区确立为“掸邦第二特区”。③ 掸邦第

二特区包括北佤和南佤两个部分，北佤与中国云南省接壤，面积约 １．７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４０ 万。
南佤地区④与泰国接壤，面积约 １．３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２０ 万；北佤与南佤地区之间隔着掸邦第四

特区和政府军控制区。⑤

在辖区内，佤联军实行自管自营，高度自治，未经佤联军允许，政府军不得擅自进入佤联军辖

区。 同时政府方面承诺向佤联军提供每月 ４２ 万缅元的经费以及一定数量的大米、汽油等物资。⑥

作为交换条件，佤联军不得与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等反对派接触，不得退出缅甸联邦。 佤联军领

导人也多次表示佤邦是缅甸联邦的一部分，佤邦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

的政治互信初步建立了起来。
由于佤联军已经与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获得了合法武装的地位，缅甸政府开始给予佤联军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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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空间，逐步引导佤联军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军方的邀请下，佤联军参加了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两次国民大会，参与了缅甸联邦的制宪进程。 １９９３ 年缅甸国民大会在军方的主持下召开，团体和少

数民族代表共 ７０２ 人参加了国民大会。 佤邦联合党总书记赵尼莱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坛，阐述了佤邦

的自治理念和政治要求。 ２００４ 年缅甸国民大会重开后，虽然由于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的抵制导致会

议一度被迫暂停，佤联军仍然参与了其中的政治进程，一直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国民大会闭幕。①

佤联军的政治参与说明缅甸政府与佤联军之间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然而忽略了双方信任

基础的脆弱性，无助于理解双方合作的实质。 事实上，对于佤联军而言，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

前提是联邦政府必须承认佤邦地区的自治地位和高度自治权。 如果军方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给予佤

联军明确的保证，必然会降低佤联军对军方的信任感，从而为双方的政治关系增加新的不确定因

素。 这个问题也在双方之后的政治互动中得到了应验。
（二）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信任赤字”的逐渐凸显

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问题一直是缅甸国家建构的重要问题之一。 新军人集团上台后虽然将国

名改为“缅甸联邦”，但在落实国家结构形式中却偏向实行单一制。 在军人集团的眼中，实行少数

民族倡导的彻底的联邦制无异于分裂国家。 因此在军方控制的“恢复联邦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简
称“恢委会”）②执政时期，军政府在各省（邦）均成立了地方“恢委会”。 省（邦）、区、市、镇、村各级

“恢委会”中，除村级以外，各级“恢委会”都由当地政府军军事将领主持。③ 但是，佤族聚居的六个

区中有四个区为佤联军辖区，佤联军不允许“恢委会”地方机构在辖区内设立，因此佤族地区的“恢
委会”仅在政府控制的两个镇区建立了起来。

虽然缅甸政府允许佤联军在辖区内自管自营，但是这种协议严格意义上属于军方与佤联军之

间的“君子协定”，存在着条款模糊和界定不清的问题，佤联军辖区的自治地位没有在法律上得到

明确。 １９９３ 年，政府提出设立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倡议时，佤联军表示佤邦所辖的镇区不能少于 １７
个。④ 政府认为这一要求的要价过高，拒绝了佤联军的提议。 ２００８ 年缅甸颁布新宪法，根据宪法第

５６ 条 ａ 款的规定，掸邦地区将成立四个自治州（ＳＡＤ），其中佤族自治州的辖区包括由霍班、勐冒、
班歪、那坊、万曼、邦康六个镇区组成的两个县，自治州处于掸邦之下。 佤联军控制的南佤地区

未被包括在自治州的区划中，处于北佤地区的孟包也没有被囊括在内。 长久以来，佤族人认为

南佤地区是 １２ 世纪以来佤族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而北佤的孟包是连接佤联军辖区与其盟友

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辖区（“掸邦第四特区”）的咽喉。 因此新宪法的安排显然无法满足佤

联军的要求。⑤

佤联军一直希望在联邦国家的框架内建立南北佤地区联合的“大佤邦”，实现“大佤邦”民族区

域自治。⑥ 佤联军领导人设想中的佤民族邦应由军方直辖，而不是在掸邦的管理之下。⑦ 宪法将佤

邦确定为掸邦下辖的一个自治州的安排显然与佤联军的立场存在差距。 所以宪法颁布后，佤族自

治州的行政机构实际上只在政府军控制的两个佤族镇区设立。⑧ 面对缅甸政府的压力，佤联军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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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开始谋求在民族地方武装中获得政治支持。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在佤联军的主持下，１２ 家民族地方武

装①在邦康举行会议，各民族地方武装表示同意佤联军要求修改国家宪法，建立民主联邦制国家的

倡议，并且支持佤联军申请设立佤民族邦的请求。②

随着政治层面双方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佤联军对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日渐消极。 ２０１０
年缅甸大选期间，佤联军禁止政府在辖区内举行大选。 虽然之后佤联军做出了妥协，表示在没有政

府军在场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进行选举活动，但是最终选举并未在佤联军辖区内举行。 在地方层面，
作为掸邦政府内阁 １２ 名成员之一，佤邦主席几乎没有参加过掸邦政府内阁的会议。③

２０１１ 年吴登盛上台后，缅甸政府积极推进与各民族地方武装签署全国停火协议（ＮＣＡ），以取代

军政府时期与各民族地方武装签订的停火协议，为下一次全国大选和政治谈判铺路。 但是佤联军对

军方的倡议反应冷淡，没有参加全国停火协议签署前的 ９ 轮政治谈判。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缅甸联邦

政府与 ８ 支民族地方武装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这其中也不包括佤联军。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国民政联盟

正式上台后，新政府积极筹划召开和平大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佤邦联合军派代表到内比都与昂山素

季和缅军总司令敏昂莱进行了会面，昂山素季希望“２１ 世纪彬龙会议”即和平大会能够更具包容性，
因此邀请包括佤联军在内的没有签署全国停火协议（ＮＣＡ）的武装组织参加此次会议。 然而 ８ 月 ３１
日举行的“２１ 世纪彬龙会议”即和平大会上，佤联军仅派了低级别的联络处主任级代表出席，没有依

照惯例派佤邦联合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级别官员参会，并在会议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会议。④

佤联军对全国停火和解进程态度消极，究其原因，在于佤联军认为全国停火协议的签署只会削弱

佤联军，所以维持目前事实上的高度自治更符合自身利益。 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领导的新政府确定

“２１ 世纪彬龙会议”后的政治谈判将每六个月举行一次，但是佤联军在现有政治诉求无法满足的情势

下对参与全国民族和解进程的兴趣不高。⑤ 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未来可能成为双方矛盾爆发的隐患。

二、国家建构中的武装统合———关系升温到关系趋紧

（一）共同安全压力下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关系升温

１９８９ 年，缅甸军政府与佤联军达成了停火协议后，将拥有 ７５６４ 件武器的佤联军从非法武装组

织的黑名单中划掉。⑥ 由于佤邦联合军实力强大，在各民族地方武装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缅甸

政府十分重视维持与佤联军的和平关系。 正如 １９９２ 年“缅甸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ＳＬＯＲＣ）”第
一秘书长钦纽在与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会谈时所言：“缅甸的稳定就看国防军与佤联军了，只要我

们和你们不乱，缅甸就乱不起来，至于其他党派，闹不成什么大乱来。”⑦钦纽中将曾经到佤联军辖

区视察，体现了双方互信水平的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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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视阈下缅甸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关系探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加会议的有佤邦联合军（ＵＷＳＡ）、克钦独立组织（ＫＩＡ）、红克伦进步党（ＫＮＰＰ）、德昂解放军（ ＰＳＬＦ）、勃欧民族解放组织

（ＰＮＬＰ）、新孟邦党（ＮＭＳＰ）、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ＭＮＤＡＡ）、若开解放军（ＡＡ）、掸邦复兴委员会（ＲＣＳＳ）、掸邦进步党（ＳＳＰＰ）、掸邦东

部民族民主同盟军（ＮＤＡＡ）１２ 家民族地方武装组织代表共 ６５ 人，其中德昂解放军（ＰＳＬ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ＭＮＤＡＡ）、克钦独立军

（ＫＩＡ）和若开解放军（ＡＡ）与缅甸联邦政府正处于交战状态。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Ｇａｎｅｓ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ｖｏｌ．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５， ｐ．２８０．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ｈａｎ”， ＵＮＤＰ Ｍｙａｎａｍｒ， ２０１５， ｐ．２７．
根据佤联军方面的声明，佤联军代表退出此次“２１ 世纪彬龙会议”主要是因为此次会议在议程设定等方面存在不公平、不透明的情

况，且会议组织者在住宿等接待安排上存在诸多疏漏。 在参会报到当天，大会组委会给予佤联军代表的是观察员身份识别牌，而非属于正

式参会民族地方武装代表应有的正式身份识别牌。 在大会发言安排上佤联军与大会组织者也产生了矛盾。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ｎｏ．１４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９．
陈真波：《独立以来缅甸民族关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３２ 页。
钟智翔、李晨阳：《缅甸武装力量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１６ 页。



双方的互信为军事上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并且最终促成了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 推动缅

甸政府军与佤联军建立军事同盟关系的原因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 对内，双方有合作打击

其他民族地方武装的利益需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佤联军和坤沙领导的武装集团因为毒品经

济利益和辖区地盘的矛盾不断升级，彼此冲突不断。 以坤沙为首的蒙泰军通过收编其他武装力量，
至 １９９３ 年规模已达 １．８ 万人，成为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坤沙武装宣布

独立，建立“掸邦国”。 蒙泰军的扩张引来了缅甸政府军的大规模武力清缴。 佤联军配合政府军行

动，最后促使坤沙在 １９９６ 年向政府投降。 作为交换条件，缅甸政府允许佤联军控制缅泰边境地区

原属于坤沙的地盘。 当然，从政府方面来看，建立同盟关系一方面是可以分散佤联军的力量，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利用佤联军牵制其他民族地方武装。 而从佤联军方面来看，佤联军可以借助政府军

的力量消灭敌对的武装势力，达到扩张地盘，壮大实力的目的。
对外，缅甸政府与佤联军面临着共同的安全压力。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政府军加紧对活动在缅泰边

境的克伦族和掸族民族地方武装进行军事打击，缅甸政府军越境进入了泰国境内扫荡缅甸少数民族

难民营地引发泰国政府强烈不满，加上莫伊河等边境领土纠纷，缅泰两国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两
国军队在边境地区甚至发生严重武装对峙，险些引发全面冲突，①佤联军与泰国军队一度发生了武装

交火。 在共同利益的推动下，缅甸政府军与佤联军于 ２０００ 年在缅泰边境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同时，在这一时期，美泰两国为了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一直通过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等方式

支持约色领导的南掸邦军（ＳＳＡ⁃Ｓ）。② 约色部是原蒙泰军分离出来的一部武装，一直以武力对抗缅

甸政府军，双方矛盾由来已久。 由于在毒品走私和地盘问题上的矛盾，南掸邦军（ＳＳＡ⁃Ｓ）与佤联军

的冲突时有发生。 约色部武装成为军方和佤联军共同的敌人。 ２００２ 年，美国、泰国、新加坡在泰国

北部靠近缅甸的地区举行了代号为“金色眼镜蛇”的联合军事演习，南掸邦军趁机向缅甸政府军发

动进攻，占领了政府军的 １２ 处阵地。 ２００５ 年，缅甸联邦政府将南掸邦军列为恐怖组织。 在佤联军

的配合下，政府军对南掸邦军展开了武装清缴，约色部武装遭到了有力打击。
（二）共同安全压力消解后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关系趋紧

缅甸政府与佤联军的军事同盟关系建立在短期的共同利益之上，共同的敌人相继被打垮或削弱

后，双方的合作基础开始动摇。 其实，双方关系的裂痕从坤沙投降政府伊始就已出现。 坤沙投降后，
缅甸政府允许其保留一支 １０００ 人的自卫队，由其次子张维刚率领重新回到了贺蒙并站稳脚跟，此后

这支队伍逐渐发展到 ３０００ 多人。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缅甸政府同意坤沙重返贺蒙。 外界评论这是政府“借
刀杀人”的手段，目的是要牵制佤联军，并使佤联军和坤沙武装这两个仇家重开战火，互相削弱。③

更为关键的是，１９８９ 年停火以来，佤联军的武装实力有了明显增强。 目前佤联军正式武装人员

约 ３００００ 人，非正式武装人员约 １００００ 人。 但是，缅甸联邦政府所承认的佤联军员额仅为 ２５００ 人。
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联邦政府越来越将这一支军事实力最强大的民族地方武装视为威胁。 ２００４
年，一向对佤联军等民族地方武装持温和宽容立场的钦纽将军遭到监禁，缅军内属于钦纽派系的情

报部门的中高级军官也被逮捕，政府对佤联军的政策也开始转向强硬。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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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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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２９９－３０２．

南掸邦军（ＳＳＡ⁃Ｓ）是由原莫亨领导的掸邦联合军发展而来的，领导人是约色。 该武装曾为坤沙领导的蒙泰军一部，彼时约色任

坤沙手下的一名团长。 坤沙 １９９６ 年向缅甸政府投降后，约色率领 ２０００ 余掸族士兵脱离坤沙集团，后通过收编蒙泰军残部，兵力发展到

５０００ 余人。 Ｐｉｅｒｒｅ⁃Ａｒｎａｕｄ Ｃｈｏｕｖｙ， Ｏｐｉｕｍ：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ｐ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１１２．
钟智翔、李晨阳：《缅甸武装力量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０２ 页。



（ＳＰＤＣ）①为民族地方武装划定红线，不允许民族地方武装擅自扩充兵力。② ２０１０ 年，佤邦联合军在

邦康组建了第四旅，③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２００９ 年缅甸联邦政府推出了边防军（ＢＧＦ）改编计划，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根据计划，佤联

军等民族地方武装将被纳入国防部下属的边防军序列之内。 改编以营为单位，改编后边防军各营

营长和一名副营长由民族地方武装军官担任，另一名副营长由国防军军官担任。 每营配备 ３０ 名国

防军官兵，含 ３ 名正式尉官和 ２７ 名负责日常军队行政事务的士官。④

计划一经推出，缅甸联邦政府便开始对佤联军进行游说。 军方派出国防部军队事务安全总局

局长耶敏中将与佤邦联合军领导人在掸邦东部的当阳进行会谈。 会谈中，军方坚持“交枪换和

平”，佤联军代表则拒绝改编，表示维持现状。⑤ 缅甸政府军随即向佤联军辖区周围增兵，并且封锁

了政府军控制地区与佤联军辖区的道路交通。 在政府军与佤联军、克钦独立军（ＫＩＡ）等民族地方

武装剑拔弩张之时，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中将高调赴缅北地区视察防务，展现了强硬姿态。
在地盘问题上，１９９６ 年蒙泰军瓦解之后，缅甸政府允许佤联军控制缅泰边境的一块区域作为

其辖区。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缅甸政府安排佤联军组织民众向该地区移民。 佤联军在当地设立了南部

１７１ 军区并逐渐立足。 然而随着缅甸政府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深入，政府对佤联军拥兵自重，划地

自管的容忍度日益下降，加之缅甸外部形势的变化，佤联军受到的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

内，军方多次通知佤联军撤离南部地区，双方关系日渐紧张，险些爆发武装冲突。⑥ 对外，泰国政府

推动“建设性接触”（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缅泰两国政府间关系逐步改善，佤联军逐渐失去了缅

甸政府的支持。 泰国通过外交渠道敦促缅甸政府说服佤联军从泰国境内清迈府清道县和湄宏顺府

拜县境内等其他几处军事据点撤兵。⑦ 佤联军在军事上的处境日益艰难。
由此观之，当下政府军与佤联军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紧平衡状态。 虽然大体上政府与

佤联军的关系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平稳状态，但事实上，双方合作的利益基础被逐渐瓦解，猜忌与不

信任越来越明显。 由于佤联军是缅甸最大的一支民族地方武装，武装问题是军方和佤联军关系中

的最敏感神经。 如何解决佤联军的武装地位问题不但会决定缅北局势的未来走向，也会对缅甸能

否以和平的方式最终实现全国民族和解，建设联邦民主国家产生关键影响。

三、国家建构中的经济融合———进展与阻碍

（一）国家建构进程中缅甸经济融合的进展

为了提高佤邦等缅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巩固民族和解成果，１９８９ 年 ５ 月，缅甸政

府设立了“少数民族与边境地区发展中央委员会”，对边境民族地区的开发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缅甸政府正式成立了“边境地区与民族发展部”，制定了为期 １１ 年（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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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ＳＰＤＣ）简称“和发委”，是新军人政府政府时期缅甸的最高权力机构，该机构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于 ２０１１ 年吴登盛当选总统后解散。

李晨阳：《缅甸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探析》，载《缅甸蓝皮书：缅甸国情报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第 ８３ 页。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Ｇｅｎｅｓａｎ，“Ｍｙａｎｍａｒ⁃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ｕ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１０８．

Ｍｉｎ Ｚａｗ Ｏ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Ｓｗｉｓｓ Ｐｅａ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ｐｐ．１１－１２．
刘务：《１９８８ 年以来缅甸民族国家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
Ｋｉｍ Ｊｏｌｌｉｆｆ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ｓ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ｐ．６８．
Ｓａｗ Ｙａｎ Ｎａｉｎｇ，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Ｗａｎｔｓ Ｗａ Ａｒｍｙ Ｂ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ｉ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Ｓａｗ Ｙａｎ Ｎａｉｎｇ ”， Ｉｒｒａｗａｄｄｙ，Ｔｕｅ ３１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ｕｒｍａｎｅｔ．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３１ ／ ｉｒｒａｗａｄｄｙ－ｂａｎｇｋｏｋ－ｗａｎｔｓ－ｗａ－ａｒｍｙ－ｂ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ａｉ－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ｓａｗ－ｙａｎ－ｎａｉｎｇ ／



２００４）的《边境地区与民族发展总体规划》。① 在规划中，缅甸政府在掸邦境内确立了佤邦等 ８ 个地

区为边境地区与民族发展计划的开展地区。 针对佤邦地区，联邦政府在交通、城镇建设、文教卫生、
替代种植等方面也给予佤邦援助。 一方面，缅甸政府给予佤邦资金扶持，帮助佤邦改善基础设施。
１９９７ 年，松坡、荣斋、德康、昆马四座水电站开始动工兴建。 佤邦地区的能源建设得到了缅甸军政

府的财政支持，缅甸政府为佤邦提供了 ３ 亿缅币贷款（折合人民币 ４５０ 万元），其余的资金主要靠地

方政府筹集。②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鼓励佤邦自主制定经济政策，探索适合本区域实际的发展道路。 佤联军提

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③，实行开放的发展战略，拓展与邻国贸易往来，吸引外来投资开发锡矿等

矿产资源。④ 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一系列发展举措，佤邦地区拥有了橡胶厂、卷烟厂、酒
厂等企业，首府邦康由曾经茅草屋遍地的破败乡村发展成为可以 ２４ 小时供电，贸易繁荣，娱乐商业

场所林立的边境小城。
同时，新军人政府抛弃了奈温时期封闭激进的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改

革。 在改革过程中，军方成为事实上的既得利益者。 通过缅甸联邦经济控股公司（ＵＭＥＨ）和缅甸经

济公司（ＭＥＣ）等国有公司，军方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活动。 军政府将进出口贸易、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和

其他特许权提供给和军方高层人物关系密切的经济寡头和佤联军等民族地方武装，形成了复杂的利

益关系，从而吸引停火的民族地方武装参与国家经济进程，软化民族地方武装的对抗意志。
以玉石开采为例，由于玉石开采和贸易存在暴利，一直以来缅北地区的玉石产地都是政府和民

族地方武装争夺的对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在政府军控制缅甸北部克钦邦境内的玉石产地帕敢以

后，军方给予了佤联军等停火的民族地方武装在该地区开采玉石的经营权。 缅甸政府的初衷是为

了巩固缅甸国内的民族和解基础，引导军方与民族地方武装的关系走向正轨。 正如时任缅甸和平

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钦纽将军在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勃欧民族解放组织（ＰＮＬＯ）向政府移交玉石的

仪式上所言：“缅甸联邦因无价不竭的翡翠而得名。 珍贵的玉石让其他国家投来艳羡的目光。 当

军队行使国家权力以后，１７ 支民族地方武装重新回到了和解的合法轨道上来。 政府做出的安排，
允许这些民族地方武装开展正常商业经营活动，其中就包括玉石开采。”⑤获得了政府的许可，佤联

军透过旗下的宏邦公司等企业承包帕敢地区的矿山，进行玉石开采活动。
同时，在联邦政府的允许下，佤邦当局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在腊戌成立了“佤邦综合开发贸易总公

司”，并且先后在仰光、瓦城、东枝、景栋、大其力、木姐等城镇设立了分公司。⑥ 佤联军利用经济市

场化改革的有利环境，在缅甸国内建立了包括仰光航空公司、缅甸五月花银行以及缅甸国内唯一提

供 ＧＳＭ 网络服务的 Ｓｋｙｌｉｎｋ 移动通讯公司等一系列企业，商业版图逐渐扩展至航空、金融、通信等

多个行业。 在掸邦东部地区，佤联军控制的宏邦公司同样经营着木材生意。 据资料显示，佤联军在

仰光开设的企业有 ２０ 余个，总资产约 ２０ 亿美元。⑦ 联邦政府与佤联军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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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务：《１９８８ 年以来缅甸少数民族武装民族政治目标变化初探》，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３１ 页。
佤邦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已探明的锡、铜、铅锌等矿产达 １０ 余种，其中锡矿是佤邦地区最重要矿产品种之一。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佤邦

勐能县发现了新的锡矿矿脉，这成为佤邦待以开发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锡矿开采吸引了中国的资本涌入，中国投资者采用挂靠佤邦当地公

司的形式，从佤邦当地行政部门手中获得开发权。 投资方向佤邦当局交纳 ２５％的精矿实物税，再向矿权人上缴 １０％—２５％的承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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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璇：《缅甸佤邦联合军：起源、发展及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第 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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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方关系的稳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除此之外，缅甸政府与佤邦当局共同努力，在佤邦地区的禁毒工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 由于毒

品一直是困扰缅甸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缅甸政府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颁布了《麻醉品与精

神类药物法》（俗称《毒品法》）。 由于北佤地区多山，缺少适合进行大规模耕种作业的土地，当地农

民很多只能依靠种植罂粟糊口，而南佤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针对这一情况，缅甸政府制定了

将北佤 １０ 万烟农南迁至南佤地区的计划。 佤联军方面也配合了政府的行动。 ２０００ 年，鲍有祥在

会晤钦纽将军的时候做出了承诺，保证到 ２００５ 年在佤邦地区全面实现鸦片禁种。 在缅甸政府、佤
邦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佤邦地区鸦片禁种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治理之前的 １９９８ 年，佤
联军辖区内罂粟种植面积达 ８０ 万—８５ 万亩，鸦片产量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吨，占整个金三角产量的 ６０％—
６５％。① 经过数年的治理，到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佤邦当局对外正式宣布佤邦已成为无毒区。 据美

国国务院报告显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间，佤邦是缅甸毒品产量下降最明显的地区，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７ 年两

年间，没有任何关于佤邦地区鸦片出产的报告出现。②

（二）缅甸联邦政府对佤联军经济融合的阻碍

尽管联邦政府与佤联军在经济上建立了一定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仍然限于军方与佤联军上层

之间，国家对佤联军控制地区的经济融合并没有实现。 事实上，佤邦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 佤邦

地区市场上的商品基本从中国进口，所有商品均采用人民币标价，人民币在佤邦也是全境流通。 在

基础设施上，佤邦也高度依赖中国。 以电力为例，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七年间，中国南方电网累计向缅

甸佤邦供电达 ６３２３．７ 万千瓦时。③ 并且，缅甸政府与佤联军的经济纽带易受政治以及安全形势波

动的影响。 １９９６ 至 １９９７ 年之间，缅甸政府推出了打造仰光、曼德勒、帕敢、掸邦地区茵莱湖等地旅

游热点，吸引 ５０ 万名外国游客的旅游开发计划，并成立了曼德勒航空公司和仰光航空公司，开展主

要旅游地区间的飞行业务。④ 仰光航空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就是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的女婿岩

合。 在军队改编计划引发政府与佤联军紧张关系升级后，缅甸政府在 ２０１０ 年宣布暂停为仰光航空

公司颁发新的营业执照，导致仰光航空公司的飞机被迫停飞。 虽然之后局势缓和，政府又为仰光航

空颁发了新的执照，然而停飞风波依然体现了双方经济关系的脆弱性。
此外，佤邦的毒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 由于对毒品的打击，鸦片价格连年上涨。

２００４ 年，缅甸村一级鸦片平均售价是每千克 １５３ 美元，到 ２００８ 年价格已跳涨到每千克 ３０１ 美元，涨
幅高达近 ９７％。 供需失衡使得罂粟种植出现了死灰复燃的现象。 通过驱使农民到佤邦周边地区

进行种植等方式，佤邦的罂粟种植形式变得更为隐蔽。 同时，佤联军的毒品生产已经开始由传统毒

品向苯丙胺类兴奋剂（ＡＴＳ）以及冰毒等新型化学毒品转型。⑤ 由于在禁毒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实

质性进展，缅甸政府被迫将禁绝毒品的期限由原先的 ２０１４ 年延后到了 ２０１９ 年。 随着联邦政府与

佤联军关系的紧张程度升级，政府加大了对来自佤邦地区毒品的查扣力度，一些毒品走私交易的通

道开始被军方严控甚至封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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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玉石开采上，军方与佤联军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微妙。 美国等西方国家怀疑宏邦公司帮

助佤联军进行毒品洗钱等非法活动，将其列入制裁名单。 迫于压力，宏邦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被迫关闭。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缅甸政府递交申请并正式成为《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ＥＩＴＩ）①的缔约国。 全国民主

联盟上台后，缅甸新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停止新的玉石开采执照的颁发，原有的执照到期后将暂不更

新，直到新的法规出台。 这必将影响到佤联军的玉石开采业务，并为军方与佤联军的关系增添新的

不确定因素。
在一定意义上，缅甸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的经济往来可以成为密切双方往来的黏合剂，也可

能成为诱发双方关系紧张的导火索。 军人统治时期政府和佤联军之间的联系有一些是无法见光的

利益输送，缅甸内地与佤邦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仍然较低，未来双方经济关系的前景并不明朗。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军人政府上台以后采取的和解政策，为缅甸的国家建构实践提供了相较

以往更好的环境。 联邦政府灵活审慎的策略对于改善和稳定佤联军与政府的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双方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但是，停火后双方的关系并未从真正意

义上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双方互动中的利益冲突性与复杂性仍然较为明显。 总结起来，１９８９ 年以

来双方的关系大体上呈现了由密切到紧张的振荡下降趋势。 笔者认为，以结构—进程的视角分析，
导致双方关系逐渐趋向紧张，在结构上主要有实力、利益和观念三方面原因。

在实力上，佤联军军事实力的增强导致缅甸联邦政府忧虑加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

期间，缅甸政府面临着应付反抗的民族地方武装，以及与更多的民族地方武装实现停火的重任。 政

府军通过打击压制民族地方武装，在整体实力上的优势日益明显。 但佤联军在与其他民族地方武

装的冲突与合作中成长为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因而被缅甸政府视为巨大的安全威胁。
在利益上，利益视野的差异拉大削弱了双方的互信基础。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军政府在国家层面

开始按“七步民主路线图”的规划推动政治民主化改革。 ２００４ 年重新召开国民大会，２００７ 年举行

宪法公投，２００８ 年颁布新宪法，２００９ 年推出军队改编计划，２０１０ 年举行全国大选，到 ２０１５ 年与民族

地方武装签订《全国停火协议》（ＮＣＡ），以及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全国民主联盟正式上台执政，政府为实现

国家政治改革和民族和解进行的顶层设计的基础是对整体国家利益的关照。 反观佤联军，其政策

出发点是如何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实际利益。 这使得政府总体性的政治安排难以真正满足佤联军的

局部性利益诉求，最终导致双方矛盾日益凸显。
在观念上，佤邦民众长期缺乏对缅甸的国家认同。 历史上，佤人生活的地区处于中国中央王朝

的羁縻模式统治之下。 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这一地区。 但是，社会生活中普

通百姓对汉族的认同，经过了很长时期的相互交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 而对新来的英国人则不甚

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认同，所以直接采取抵制的态度。② 英国殖民当局与清政府以及其后的国民

政府之间这一地区的勘界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之后缅甸又遭到日军侵略。 直到 １９６０ 年

中缅两国对边境联合勘界并于同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佤邦地区才

正式成为缅甸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之后，控制佤邦地区缅甸共产党武装与缅甸政府军一直处于内

战状态之中。 至今，佤邦地区仍处于划地自管的状态，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佤邦民众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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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进入政府军控制地区，绝大多数人也没有缅甸的合法身份证。 这些因素阻碍了佤邦民众对缅

甸国家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在进程层面，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的关系趋紧主要是由于军方领导人的更迭以及双方高层

领导之间利益关系的波动所导致。 钦纽执政时期缅甸政府对民族地方武装的政策较为温和。 但是

钦纽于 ２００４ 年被解职，政府对民族地方武装的政策开始转向强硬。 在双方高层领导的互动中，佤
联军的李自如等人与军方高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但是，这些关系中有着一些见不得光的利益输

送。 双方的合作缺乏稳定的共同利益基础，也没有长效性的制度框架，这为政府与佤联军之间的关

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
自 ２０１６ 年全国民主联盟上台执政以来，新民选政府大力推动民族和解进程。 昂山素季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缅历新年讲话中提出了政府的 ５ 大优先方向，即全国和解、国内和平、法制、修宪和继

续发展民主。 其中，民族和解被列为优先方向。 两次“２１ 世纪彬龙会议”即和平大会召开，特别是

第二届和平大会，佤联军代表的联邦政治谈判协商委员会（ＦＰＮＣＣ）的 ７ 家民族地方武装代表以被

邀请方身份参与了会议。① 最终，会议共达成 ３７ 项共识，其中包括了关于建立联邦民主国家的关

键性条款。 然而，阶段性的进展无法掩盖缅甸联邦政府与佤联军在关键利益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
缅甸联邦政府坚持民族地方武装参与未来政治谈判，必须先签署《全国停火协议》，然而佤联军方

面坚持要求对协议条款进行修改，反对将《全国停火协议》与《政治会谈框架》绑定。 虽然全国民主

联盟上台执政，但是军方在国家政治中的关键性权力仍然得到了 ２００８ 宪法的背书。 缅甸联邦议会

中四分之一的席位由军方提名，决定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的国防与安全委员会的 １１ 名成员中，军
人成员占 ６ 人，这显著降低了民选政府对佤联军方面大幅度妥协的可能性。 由此观之，在一定时期

内，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实现根本性妥协的前景依然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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